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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會議討論案                  提案機關：
消 防 局  

法  務  局 
案由：為訂定「臺北市舉發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消防法第十五條於一０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修正發布，

其第三項至第七項規定：「職務涉及第一項所定場所之

行為人，或經營家用液化石油氣零售事業者(以下簡稱

零售業者)、用戶及其員工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敘明事實或檢具證據資料，舉發違反前二項之行

為。(第三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前項舉發人之

身分應予保密。(第四項)第三項舉發人之單位主管、雇

主不得因其舉發行為，而予以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

之處分。(第五項)第三項舉發內容經查證屬實並處以罰

鍰者，得以實收罰鍰總金額收入之一定比例，提充獎

金獎勵舉發人。(第六項)前項舉發人獎勵資格、獎金提

充比例、分配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定之。(第七項)」增訂符合消防法第十

五條第三項規定身分者揭露不法事項之發給獎勵金依

據，並保護其舉發不法事實後免於遭受不平等待遇之

「吹哨者」保護相關規定。 

二、 為獎勵「吹哨者」勇於揭露不法事項，爰依據消防法

第十五條第七項授權規定，並參酌內政部消防署一０

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消署危字第一０九一六０００一六

號函送「○○市(縣)舉發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

辦法(參考範例)」及綜合考量本市地方財政、轄區特

性、人力負擔及實務需求等因素，擬具本辦法訂定草

案。 

三、 本辦法條文共計十二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一)第一條明定本辦法之法律授權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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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條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三)第三條明定本辦法用詞之定義。  

(四)第四條明定舉發人提出舉發之方式及應提供之資訊。 

(五)第五條明定不發給獎勵金之情形。 

(六)第六條明定獎勵金核發額度。 

(七)第七條明定獎勵金發放頻率及方式、領取通知及領取

時之注意事項。 

(八)第八條明定同一案件有二個以上舉發人時，獎勵金之

分配方式。 

(九)第九條明定得免予追回本辦法獎勵金之情形。 

(十)第十條明定舉發人之個人資料應予保密。 

(十一)第十一條明定獎勵金預算之編列。 

(十二)第十二條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四、 本案業經本府法務局一０九年七月九日第七三八次法

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五、 檢陳本辦法訂定草案一份。 

擬辦：擬提請審議通過後，辦理後續發布事宜；俟發布後，依

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函請行政院備查及臺

北市議會查照。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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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舉發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訂定草案 

訂定條文 說明 

名稱：臺北市舉發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 為獎勵舉發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行為，提

供獎勵金有一定遵循規範，特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消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七

項規定訂定之。 

一、 明定本辦法之法律授權依據。 

二、 消防法第十五條規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
體應依其容器、裝載及搬運方法進行安全搬運；達管

制量時，應在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以安全方法進行

儲存或處理。（第一項）前項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
壓氣體之範圍及分類，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之位置

、構造及設備之設置標準、儲存、處理及搬運之安全

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定之。但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製造、

儲存、處理或搬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訂有安

全管理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第二項）職務涉及第
一項所定場所之行為人，或經營家用液化石油氣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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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者（以下簡稱零售業者）、用戶及其員工得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敘明事實或檢具證據資料，舉
發違反前二項之行為。（第三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對前項舉發人之身分應予保密。（第四項）第三

項舉發人之單位主管、雇主不得因其舉發行為，而予

以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第五項）第三項舉

發內容經查證屬實並處以罰鍰者，得以實收罰鍰總金

額收入之一定比例，提充獎金獎勵舉發人。（第六項）
前項舉發人獎勵資格、獎金提充比例、分配方式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

之。（第七項）」爰依上開條文第七項規定，訂定本辦
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消防局（以下簡

稱消防局）。 

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罰鍰金額：指消防局對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之行為者，依本法所裁罰之金額。 
二、嚴重違規：指「各級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安全

檢查違法案件處理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二款表九

中所稱嚴重違規情形。 

明定本辦法用詞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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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具本法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身分者得以書面、言

詞、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或網路等方式，提供下列
資訊向消防局提出舉發： 

   一、舉發人之姓名或法人（非法人團體）名稱、聯絡

方式及地址。 

   二、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案件發生地之

地址、公司（商號）名稱、負責人姓名、地號、

定位或其他可得確認之位置敘述。 
   三、可供查證之相關事實、證據、照片、影片或資料。 

前項舉發以言詞為之者，應由消防局作成紀錄，

並交舉發人閱覽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以電話為之
者，消防局應製作紀錄，並通知舉發人至指定處所閱

覽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 

一、 第一項明定舉發人提出舉發之方式及應提供之資訊。 

二、 第二項明定舉發人以言詞或電話提出舉發者，消防局
應作成紀錄，並交舉發人閱覽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

，以為慎重。 

第五條  舉發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發給獎勵金： 
   一、以匿名或虛偽姓名或名稱舉發。 

   二、舉發人為中央或地方公職人員。 

   三、未敘明違規事實或未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
款檢附具體證據資料。 

   四、以言詞或電話舉發，拒絕配合製作紀錄、簽名、

蓋章或按指印。 
   五、舉發內容為消防局已查獲之事實。 

   六、就同一案件，舉發人已依其他規定領有同性質獎

一、 第一項明定不予發給獎勵金之情形。 

二、 第二項明定就不予發給獎勵金之舉發案件，應以書面

說明理由及法規依據回覆舉發人及免予回覆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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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金。 

     前項情形，消防局應以書面回覆舉發人說明理由
及法規依據。但有前項第一款規定情形或舉發人明示

無須回覆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  舉發內容經查證屬實並處以罰鍰，且屬嚴重違規

情形者，消防局得發給舉發人實收罰鍰金額百分之五
之獎勵金；舉發人現為或曾為被舉發人之受僱者，得

發給舉發人實收罰鍰金額百分之十之獎勵金。 

明定舉發獎勵金核發額度。 

第七條  前條獎勵金之發給，應於行政處分確定後，以每

半年一次為原則，並逐案列冊，載明案由、實收罰鍰
金額、繳納金額、獎勵金、核發日期及領取獎勵金日

期。但獎勵金預算不足時，得俟後續預算編列程序及

期程，彈性調整核發獎勵金之頻率及方式。 
     經核定發給獎勵金者，由消防局通知舉發人領取

獎勵金，並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舉發人領取獎勵金時，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一、 第一項明定獎勵金之發放頻率、方式及逐案造冊列管

原則。 

二、 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獎勵金領取通知及領取時之相關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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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印章；如委由他人代領時，並應出具授權書、代領

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印章。 

第八條  同一案件有二以上舉發人分別提出舉發，其獎勵
金由最先檢附具體證據資料者具領；無法分辨先後

者，獎勵金平均分配之。 

明定同一案件有二以上舉發人分別提出舉發時之獎勵金核
發方式。 

第九條  依本辦法發給舉發人之獎勵金，其舉發內容之行
政處分經撤銷者，除因舉發人舉發不實所致者外，得

不予追回。 

明定得不追繳已發給獎勵金之情形。 

第十條  消防局不得洩漏任何可資辨認舉發人身分之消
息或資料。 

明定舉發人之舉發資料應予保密。 



 

 8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需獎勵金，由消防局編列預算支應。 明定獎勵金預算之編列。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